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4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拟实施 2020 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股权激励计划”）。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对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以下简称“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司监
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示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3月 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索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并在公司内部将
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等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自 2020 年 3 月 5 日至 2020 年 3 月 14 日
（共计 10日）。 在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可通过书面形式向公司监事会反馈意见。 截至公
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二、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激励对象与公司（包括分、子公

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激励对象在公司（包括分、子公司）担任的职务及其
任职文件等。

三、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在充分听取公示意见后，根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激励对象名单

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

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本次股权
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未参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中的郝俊文先生、郎静女士、郎军红先生和郎小红先生系实际控制人郎光
辉先生的除配偶、父母、子女以外的近亲属，该 4 名激励对象的相关事项作为单独议案须
经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投票表决时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通过。 如郝俊文先生、郎静
女士、郎军红先生和郎小红先生作为激励对象的相关事项未通过股东大会的审议，公司
将从激励对象名单中删除该等激励对象。

综上，监事会认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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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股公司上海汇伦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伦生物”）的全资子公司上海汇伦江苏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汇伦江苏药业”）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批件》（批
件号：2020S00126）。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注射用西维来司他钠
剂型：注射剂
规格：0.1g(以 C20H21N2NaO7S?4H2O 计)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3 类
申请人：上海汇伦江苏药业有限公司
受理号：CYHS2000102 国
批件号：2020S00126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203093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

品注册的有关要求，附条件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批准文号。 生产工艺、注册标准、说
明书和包装标签，以及原料药生产工艺、注册标准和包装标签照所附执行。 药品有
效期 24 个月。适应症：用于改善全身性炎症反应综合征的急性肺损伤 / 急性呼吸窘
迫综合征。

二、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注射用西维来司他钠是国内获批的唯一用于治疗伴有全身性炎症反应综合征

的急性肺损伤(ALI）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药物。 ARDS 是呼吸系统的急危
重症，非典型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中东呼吸窘迫综合征（MERS）及流感
病毒引起的肺炎皆可导致 ARDS。注射用西维来司他钠是一种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
酶抑制剂，能选择性抑制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酶对肺组织的损伤，减轻炎症反应，
改善呼吸功能。

三、对公司的影响
汇伦生物的全资子公司汇伦江苏药业本次获得“注射用西维来司他钠”药品注

册批件，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加快进入小分子化药领域，包括抗肿瘤、
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疾病的仿制药及创新药领域，对公司未来发展将产生积极影
响，但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汇伦生物及其全资子公司汇伦江苏药业一直高度重视药品研发，严格控制药品

研发、生产、销售环节的质量和安全，但药品从研制、注册申报到实现生产的周期
长、环节多，而且药品获得注册批件后销售情况也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
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5 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1 日发行了方正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本期债券将于
2020年 3 月 23 日支付 2019 年 3 月 21 日至 2020 年 3 月 20 日期间的利息（本期债券付
息日 2020年 3月 21日为休息日，故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即 3月 23日）。 为确保
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债券名称：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19方正 F2,151290。
（四）发行规模和期限：6亿元，3年期。
（五）债券利率：4.65%。
（六）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自 2019年 3月 21日至 2022年 3月 20日。
（七）付息日：2020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3 月 21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

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八）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2 年 3 月 21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息）。
（九）挂牌时间及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9年 3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
二、本次付息方案
本期债券“19 方正 F2”的票面利率为 4.65%，每手（面值人民币 1,000 元）实际派发利

息为人民币 46.50元（含税）。
三、债权登记日、付息日
（一）债权登记日：2020年 3月 20日。
（二）付息日：2020年 3月 23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20 年 3 月 20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部“19 方正
F2”债券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

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本公司最迟在本年度付息日前第二个交易日将本年度
债券的兑付、兑息资金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如本公司未按时
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
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关的兑付
兑息机构（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兑息机构领取
债券利息。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公司债券管理条例》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

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应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所得缴纳公司债券利息

个人所得税。 本期债券发行人已在本期债券的发行章程、发行公告中对上述规定予以明
确说明。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公司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
（国税函[2003]612�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持有债券
的个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 各付息网点应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
定做好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
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付息网点
6.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二）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关于境外机
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号）规定，自 2019 年
11月 7日起至 2021年 11月 6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
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
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三）其他债券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投资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本次利息兑付的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 36号华远华中心 4、5号楼 3701-3717
联系人：曹金玉
电话：010-57398217
（二）主承销商：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27号院 5号楼
联系人：杨磊
电话：010-59355553
（三）受托管理人：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28号时代科技大厦 20层
联系人：王亦佳
联系电话：0755-82830333
（四）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166号中国保险大厦
联系人：徐瑛
电话：021-68870114
邮编：200120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6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项目方案调整情况
为响应政府对于鼓励支持企业增加疫情防护用品产能的号召、满足抗击疫情和疫情

过后以及后续市场对于医疗及防护用品的需求，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本公司”或“蓝帆医疗”）拟在 2017 年规划建设的健康防护产业园、目前已有 20 亿
支医用丁腈手套产能运行的基础上，新增投资、建设医疗及防护产品新项目，包括“2亿只
/年医用口罩项目”、“消毒杀菌类医用防护产品项目”和“6,000 万副 / 年手术手套项目”，
项目投资金额总计 16,600万元，其中“2亿只 /年医用口罩项目”拟投资 2,000万元。 公司
已于 2020年 2月 11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公司拟在健康防护产
业园投资建设医疗防护用品新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3）。

为加快推进“2 亿只 / 年医用口罩项目”，项目方案由原来的在健康防护产业园投资
建设，调整为公司投资 1,160 万元和青岛海诺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诺生物”）
共同成立公司，并由蓝帆医疗控股，在海诺生物已有厂房基础上进行项目建设，采购专用
生产设备，迅速推出产品。 调整后的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1、项目名称：2亿只 /年医用口罩项目。
2、项目建设单位：蓝帆医疗的控股子公司青岛蓝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

润医疗”或“标的公司”）。
3、投资金额：本项目建设总投资 2,000 万元，由蓝帆医疗出资 1,160 万元，海诺生物

出资 840万元。
4、项目建设地址：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泰莱东路 1号海氏海诺集团工业园。
5、其他说明
此次 2亿只 /年医用口罩项目方案调整，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无须经过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对

2亿只 /年医用口罩项目方案调整的交易金额在董事长的审议权益范围内， 无需提交董
事会审议。

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公司出资 1,160万元、 海诺生物出资 840万元， 共同设立青岛蓝润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将直接持有蓝润医疗 58%股权，蓝润医疗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海诺生物将直接持有蓝润医疗 42%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过
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本次拟
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交易金额在董事长的审议权益范围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青岛蓝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85MA3RFHWM9Q
3、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4、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泰莱东路 1号海氏海诺集团工业园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法定代表人：刘文静
7、成立日期：2020年 02月 26日
8、营业期限：2020年 02月 26日至 2030年 02月 25日
9、经营范围：Ⅰ类、Ⅱ类、Ⅲ类医疗器械、呼吸防护安全装备产品、一次性普通医用口

罩、N95 口罩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口罩设备及相关技术服务服务；卫生用品、防护用品，
消毒产品，无纺布制品，包装材料，日用百货、清洁用品、洗涤用品的销售；消毒产品，卫生

用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危化品除外，以上项目依据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许可证从事经
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出资额、出资比例、出资方式及资金来源
蓝帆医疗出资 1,160万元，海诺生物出资 840万元。 其中，蓝帆医疗以现金形式出资

1,160万元，持股比例 58%；海诺生物以现金形式出资 840万元，持股比例 42%。
公司此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涉及实物资产、无形资产、股权出资等

出资方式。
蓝润医疗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莱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

执照》。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近日来，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爆发，防护口罩作为刚需品对保护医护人

员、病人和社会公众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国内市场没有充足的产能，导致相关
产品供应极度紧张。 因此在该情况下，本次投资建设控股子公司有利于疫情防控物资的
补给及满足后续市场对于医疗及防护用品的需求。 通过借助海诺生物的丰富经验和市场
能力，有利于公司迅速布局和助推口罩项目进程，缩减产品的生产和推广时间。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和丰富公司产品结构，实现与现有防护产品系列更
好的协同，巩固中低值耗材业务布局，提升“蓝帆 =防护”的品牌效应，使公司品牌影响力
及行业竞争力进一步提升，降低相关业务经营风险、确保后续业绩稳定增长。 同时，国家
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明确表示，疫情过后富余的口罩产品，将由政府进行收储，只要符合标
准，企业可以开足马力组织生产。 因此，公司投资建设口罩生产线符合国家当前应对疫情
的战略要求，是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

2、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1）市场风险：当前因新型冠状病毒影响，医疗防护产品市场紧缺，疫情过后，防护口

罩是否有足够的市场需求，将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 但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已表态， 疫情过后将对企业生产的符合标准的富余口罩进行收
储，所以公司投资口罩项目的风险是相对可控的。

（2）原材料采购风险：随着全国口罩生产厂家的增加，原材料供应紧张，存在原材料
采购货期延长或价格上涨等风险。

三、项目进展情况
近日， 公司 2亿只 /年医用口罩项目建设一期年产 0.5亿只一次性口罩顺利产出合

格的口罩产品。 公司 2亿只 /年医用口罩项目一期的建成投产，对于进一步丰富公司产
品布局，提升公司在医疗及健康防护领域的行业地位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同时有利于
疫情防控物资的补给及满足后续市场对于医疗及防护用品的需求。

项目二期的实施进度将根据市场的需求和一期项目的运营情况综合论证进行适时
调整。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项目预计对公司短期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将会积极关注上述项目的

进展， 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董事长审批单》；
2、青岛蓝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 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原担保额度基础上，增加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担保额度人民币 708,500 万元，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相互提供担保额
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268,500 万元， 公司管理层可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上述额度
范围内对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进行调配。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 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增加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额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78 号）。 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7 日召开了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期，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上海分行”）

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编号：07000BJ209IMBI3），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恩捷”）向宁波银行上海分行申请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15,000 万元的商业汇票贴现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近期，公司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锡山支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锡山支
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BZ021820000192），公司为上海恩捷的全资
子公司无锡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恩捷”）向江苏银行锡山支行
申请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珠海分行”）签订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585001 浙商银高保字 2020 第 00002 号），公司为上海
恩捷全资子公司珠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恩捷”）向浙商银行
珠海分行申请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5,5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海恩捷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以下简
称“工行苏州高新区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19 年新区（保）字
ENSH2019 号）， 珠海恩捷与工行苏州高新区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
号：2019 年新区（保）字 ENZH2019 号），无锡恩捷与工行苏州高新区支行签订《最高
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19 年新区（保）字 ENWX2019 号），上海恩捷全资子公司
江西省通瑞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通瑞”）与工行苏州高新区支
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19 年新区（保）字 ENJX2019 号），上海恩捷、
珠海恩捷、无锡恩捷、江西通瑞共同为公司向工行苏州高新区支行申请授信额度为
人民币 10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被担
保人

担保
权人

主债权额
度

（万元）

担保额
度

（万元）
担保合同内容

上海
恩捷

宁波
银行
上海
分行

15,000 15,000

1、担保人：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

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
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

4、担保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两年。 主合同约定债务分笔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的，则保证
期间自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银
行 /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
两年。 如根据法律、法规或主合同约定事项，主合同项下债务提
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自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

无锡
恩捷

江苏
银行
锡山
支行

10,000 10,000

1、担保人：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

不限于本金、利息、复利、罚息、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律师
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
强制执行费、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所支付
的其他相关费用等款项。

4、担保期间： 自本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到
期（包括展期

到期）后满三年之日止。

珠海
恩捷

浙商
银行
珠海
分行

5,500 5,500

1、担保人：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债权人实现
债权的一切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
最高余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
二年。 银行承兑

汇票、进口开证、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
日起二年。 商业

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二年。 达成展
期协议的保证期间

为自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被债权人宣布提前

到期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二年。

公司

工行
苏州
高新
区支
行

100,000 100,000

1、担保人：上海恩捷、珠海恩捷、无锡恩捷、江西通瑞。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
4、担保期间：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则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

项下的借款期限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若提前到期，则保证期
间为借款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两年。 若主合同为银行承兑协议，则
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对外承付之次日起两年。 若主合同为开立
担保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履行担保义务之次

日起两年。 若主合同为信用证开证协议 /合同，则保证期间
为自债权人支付信

用证项下款项之次日起两年。 若主合同为其他融资文件的，
则保证期间自主

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两年。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268,500.00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11.50%；公司及子公司之间实际签署有效的担保总额
为人民币 1,086,164.4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66.73%。

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
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宁波银行上海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2、公司与江苏银行锡山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公司与浙商银行珠海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4、上海恩捷、珠海恩捷、无锡恩捷、江西通瑞分别与工行苏州高新区支行签订的

《最高额保证合同》；
5、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6、公司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五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债权登记日：2020年 3月 20日
债券付息日：2020年 3月 23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1 日发

行完成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
债券”）根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
书》有关条款的规定，将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开始支付自 2019 年 3 月 21 日至 2020 年 3
月 20日期间的利息。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一）债券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二）证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18国君 G1”，证券代码为“143528”
（三）发行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发行总额和期限：本期债券为 3年期，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43亿元。
（五）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
（六）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5.15%。
（七）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18年 3月 21日至 2021年 3月 20日止。
（八）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9年至 2021年每年的 3月 21日。 前述日期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付息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
（九）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329号文件批准发行。
（十）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8年 3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本次付息方案
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5.15%，每手“18 国君 G1”（面值人民币 1,000� 元）实际派发

利息为人民币 51.50元（含税）。
三、本期债券本年度付息情况
（一） 本年度计息期限：2019 年 3 月 21 日至 2020 年 3 月 20 日， 逾期部分不另计利

息。
（二）利率：本期债券品票面利率为 5.15%。
（三）债权登记日：2020年 3月 20日。 截至上述债权登记日下午收市后，本期债券投

资者对托管账户所记载的债券余额享有本年度利息。
（四）付息日：2020年 3月 23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20 年 3 月 20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18国君 G1”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一）本公司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

兑息协议，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如本公
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
定的银行账户，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
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
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期兑息日 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
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本期债券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征收
（一）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相关文件的规定，本
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本期债券发行人已在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中对上述
规定予以明确说明。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
函[2003]612 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
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请各兑付机构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做
好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 如各兑付机构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
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机构自行承担。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付息网点
6、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二）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
其实施条例、2009 年 1 月 23 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2017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的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 37号）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发行人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 10%的企业所
得税。根据《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
108 号）规定，自 2018 年 11 月 7 日起至 2021 年 11 月 6 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
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
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
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一）发行人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768号
公司负责人：贺青
联系人：沈凯、谢佐良
联系电话：021-38676309
邮政编码：200041
网址：www.gtja.com
（二）托管人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166号中国保险大厦 3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021-68870114
邮政编码：200120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6 日

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Ａ股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７６，４１５，０００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１９﹞２９７４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７６，４１５，０００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２５．００％。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４５，８４９，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６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为３０，５６６，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０．００％。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不转
让老股。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
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７日（周二）９：００－１２：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ｈｔｔｐ：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申购的投资者，请阅读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０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上的
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６日

建科机械（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建科机械（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科机械”、“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２，３４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１９］
２７６８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兴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
票简称为“建科机械”，股票代码为“３００８２３”。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
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综合考虑
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
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１６．５８元 ／股，发行数量
为２，３４０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４０４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６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９３６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４０％。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３４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２，１０６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９０％。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２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
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２０，９９５，７１０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３４８，１０８，８７１．８０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６４，２９０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１，０６５，９２８．２０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２，３３９，５９２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３８，７９０，４３５．３６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４０８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６，７６４．６４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股） 应缴金额（元）

１ 黄晓祥 黄晓祥 ２０４ ３，３８２．３２
２ 戴文彬 戴文彬 ２０４ ３，３８２．３２

合计 ４０８ ６，７６４．６４

请上述放弃认购的投资者以及《建科机械（天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披露的未按要求进行
网下申购的投资者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０日之前将签字或盖章后的整改报告扫描件
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我司邮箱ｄｘｚｑ＿ｉｐｏ＠１６３．ｃｏｍ。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

股份的数量为６４，６９８股，包销金额为１，０７２，６９２．８４元。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２８％。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６日（Ｔ＋４日），主承销商将依据承销协议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
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
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６５５１２９５、０１０－６６５５１６２２
联系邮箱：ｄｘｚｑ＿ｉｐｏ＠１６３．ｃｏｍ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建科机械（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６日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证券代码：603612 证券简称：索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0-020
债券代码：113547 债券简称：索发转债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2020 年付息公告

证券代码：601901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2020-016
债券代码：151290 债券简称：19 方正 F2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20 年付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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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82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20－027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 亿只/年医用口罩项目”项目方案调整

暨项目一期顺利投产的公告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子公司获得药品注册批件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873 证券简称：新天药业 公告编号：2020-031
债券代码：128091 债券简称：新天转债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间互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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